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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視察小組遴選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 1樓多功能會議室  

參、 主席：陳委員惠敏                             紀錄：侯琇耀

肆、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綜合規劃組報告： 

一、 前次會議紀錄已寄送予各委員並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外部視察小組專區。  

二、 本署已初步檢視機關擬聘名單是否符合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

法之規範，並將初步檢視結果註記於歷屆委員名單檢視表。  

三、 本次會議資料除各矯正機關歷次委員名單檢視表及擬聘名單外，尚有依機

關別篩選出有意願擔任之專家學者名單，並已註記是否擔任機關今年度假

釋審查會委員及申訴審議小組委員。  

柒、 復議案：  

有關本委員會委員是否得同時擔任第 3 屆外部視察小組委員一案，業已於第

1 次會議討論並作成決議得同時擔任，惟考量是否有利益衝突亦或球員兼裁

判之情事，故由于委員淑華提出本復議案。  

決議：本案依不記名表決，本次會議共計 9 名委員與會(含主席)，贊成得同

時擔任者 5票，反對者 4票，維持原決議。  

捌、 討論提案：  

一、 綠島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該監補充說明事項略以：該監地處離島，交通不便，專家學者接受遴聘意願

不高，及考量委員能就近進行視察活動，及提高委員會議召開之出席率，故

第 3屆續聘以第 2屆設籍臺東委員留任 4名，改聘、增聘各 1名，擬延聘綠島

之專家學者，以提升外部視察業務推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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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考量擬聘名單各委員專業領域之衡平性，並維持所提名單之性別比例，

擬將楊顓羽委員更換為胡敏華委員。  

二、 澎湖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為提升專業領域之多元性，並考量機關收容人數，蔡玫玫委員為澎湖

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應可對受刑人出監轉銜及輔導處遇資源有所挹注，故

增聘蔡玫玫委員。  

三、 金門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該監補充事項略以：該監考量機關位處離島，往返本島交通航班受季節性天

候影響，時有異動或停飛之情形，故委員人選以金門大學或政府機構中，熱

心公益且學有專精之學者或官員為遴聘首選。另考量該監規模較小收容人數

少，再參考前兩屆委員視察經驗，經研商後，委員遴聘之專業領域優先採用

收容人生活照護及醫療相關領域為主，再佐以其他學者專長之領域為輔。 

決議：金門監獄所提擬聘人數及名冊，尚能兼顧視察量能及各專業領域之衡

平性，故原擬聘名單照案通過。  

四、 花蓮看守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委員人數及機關專業性之需求，增聘陳紹祖委員。  

五、 花蓮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林燕孜委員同時擔任花蓮地區 3 所機關委員，負荷量過大，故於

花蓮監獄刪除，並增聘嚴嘉楓委員。  

六、 自強外役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因擬聘名單有 2 位專家學者專業領域重複(均為犯罪防治)，故將鄧煌

發委員替換為周奎學委員。 

七、 泰源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該監擬聘名單尚缺法律專長領域，故增聘陳靖昇委員。  

八、 東成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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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考量莊光輝委員及朱育萱委員與機關似有密切業務往來關係，故將莊

光輝換成林世坤；朱育萱換成林穗玲。  

九、 武陵外役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劉鳳琴委員有重複擔任數機關，並兼顧委員兼專業領域之衡平性，

故將劉鳳琴委員更換為劉晏委員。  

十、 台東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考慮李怡宏已於武陵外役監擔任委員，故於臺東監獄刪除，並考量性

別比例，增加胡秋子及陳靖昇。另請矯正署通盤確認，委員是律師的話，請

協助向其確認與機關或收容人有無接案的關係，並善意提醒其即使目前沒有

是類關係，仍要請其注意未來亦不應有此類關係。  

十一、 臺東戒治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綜合考量所提名單之專業比例及各項因素，照案通過。  

十二、 基隆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李瑞玲委員有重複擔任數機關委員，故刪除李瑞玲委員，另考量

性別比例及機關收容人數，再刪除鍾瀚陞委員。  

十三、 基隆看守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因蔡田木委員重複擔任數機關委員，故將蔡田木委員換成鍾瀚陞。(所

提擬聘名單包含黃委員怡碧，故黃委員暫離現場迴避)  

十四、 臺北看守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李瑞玲委員已擔任基隆看守所委員故於該機關刪除，並增聘王莉

茹委員。 

十五、 臺北女子看守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王美娟委員為警察背景，較可能列為犯罪防治背景，因該專業領域有

重複，將其替換為吳錦雯委員。  

十六、 臺北少年觀護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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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教誨志工是否依實施辦法不得擔任委員，請矯正署再行與法制單位確

認。目前擬聘名單較缺乏社工及精神醫學背景，故將劉素鳳換成蔡貞慧，丁

國翔換成鄭龍驊。  

十七、 新店戒治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新店戒治所收容人數較少，以 5 位委員為原則，故刪除有重複擔任的

吳慧菁委員；另外法律專業背景也有重複，故刪除黃承章委員。  

十八、 臺北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提請討論。  

決議：許福生委員因工作較忙，且出席率相對較低，故替換為黃委員嵩立。  

玖、 臨時動議  

拾、 散會(13：00)  

  

  

  

  

  

  

  

  

  

  



 
  



 
 


